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屋顶总平面图 1:300

设 计 说 明:

1.本项目设计符合《深圳市城市规划标准与准则》（2021年局部

修订）、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、无障碍设计及消防相关规范

的相关规定。

2.日照分析结论：通过日照分析，住宅至少一间居室满窗日照满

足大寒日3小时或冬至日不少于1小时（保证每套住宅至少有一个

居住空间能够获得冬季日照）。

3.社区公配包括幼儿园、便民服务站、党群服务中心，物业产权

属于南山区政府，由南山区政府物业管理中心代表南山政府实行

分级、分类管理。

4.本项目规定建筑面积、核增建筑面积和核减建筑面积最终以测

绘结果为准。

5.道路开口最终以规划部门批复的工程规划许可（路口）为准。

6.图中所标尺寸均为建筑外轮廓总尺寸，坐标、尺寸、标高均以

米为单位。

7.建筑定位坐标为轴线交点坐标。

8.本工程的坐标系为国家2000大地坐标系，高程为1985年国家高

程系统。

9.工程的相对标高与总图绝对标高的关系。

10.本图仅表示紧急消防车道，具体环境设计由专业公司完成。

11.图中绿化仅示意范围,连同台阶、坡道等做法详景观专业二次

深化设计。

12.图中H系建筑物室外地面至屋顶平面面层标高高度。

13.图中所注距离：建筑物指外墙皮，道路指路缘石的内缘。

14.该项目按照2024版 《深圳市建筑设计规则》重新进行设计，

原《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》作废。


